《云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政策解读
近日，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印发《云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 出台《暂行办法》的背景及必要性
一是切合我省退役军人工作现实需要。广大退役军人长期在部队服役，在就业方面缺乏对地方就业形势的客观了解，造成退役后缺乏正确的就业观和系统的职业规划，在就业过程中需要专业的指导帮扶。同时，广大退役军人积极投身“双创”实践，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也暴露出缺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了解，在创业初期存在盲目性；缺乏系统的知识储备，无法应对创业中面临的金融、税务、企业管理等专业问题；缺乏创业经验，不能有效面对创业中的各项突发事件。因此，建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专业指导力量，将热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专家、企业家、在就业创业过程中做出突出成绩的退役军人纳入进来，为广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公益性指导和帮扶，符合广大退役军人的现实需求。我省于2021年选聘了76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组建了首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队伍，为促进我省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成功创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工作过程中，导师队伍管理不规范，导师数量不足、专业涵盖面不全、层次不高、基层使用不便等问题也暴露出来，需要制定相关管理办法来加强我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团队的建设和管理。
二是落实法律政策规定的需要。《退役军人保障法》第三十九条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指导和服务。”《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2部门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18〕26号）第十八条要求：“建立指导队伍。组织动员创业经验丰富、关爱退役军人、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等人员，组成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指导团队，发挥其在职业规划、创业指导、吸纳就业等方面的传帮带作用。”《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关于规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指导团队建设的通知》对各省建立就业创业指导团队提出了明确要求，进行了详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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